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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采购金额 占原材料采
购比重 采购金额 占原材料采

购比重 采购金额 占原材料采
购比重

碳酸二甲酯 8, 267.80 40.13% 8, 671.63 40.02% 5, 449.18 35.48%

三甲胺 6, 643.21 32.25% 6, 968.70 32.16% 4, 606.31 29.99%

包装桶 2, 122.02 10.30% 2, 315.35 10.69% 1, 958.61 12.75%

合计 17, 033.04 82.68% 17, 955.67 82.87% 12, 014.10 78.23%

发行人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主要关联
方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未在主要原材料供应商中享有权益。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原材料供应商情况
如下：

A、碳酸二甲酯主要供应商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碳酸二甲酯供应商有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垦利分公司、泰州灵谷精

细化工有限公司、江苏邺栖化工有限公司、宁波耀辰石化有限公司和上海三凯进出口有限公司，上述供应商基
本情况如下：

a、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垦利分公司
公司名称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垦利分公司

注册地址/经营地 垦利南外环路以南、博新路以东

注册资本 /

负责人 丁伟涛

成立日期 2005-10-1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521782314871C

经营范围
环氧丙烷、二氯丙烷、丙烯、液化石油气、碳酸二甲酯、丙二醇、甲基叔丁基醚、生物质燃料、燃
料油、液态烃、混合芳烃、乙烯料生产（有效期限以许可证准）；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规模 2019年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额约46亿元左右

股权结构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026）的分公司

b、泰州灵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泰州灵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经营地 泰州市姜堰区姜堰大道36�号

注册资本 5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谈耀康

成立日期 2013-01-0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204060217092U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批发（具体项目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碳酸甲乙酯、
碳酸丙烯酯、丙二醇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进
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权结构 泰州市姜堰化肥有限责任公司（68.00%）、泰州市苏扬气体开发有限公司（20.00%）、汪
松元（12.00%）

注：泰州灵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已于2020年1月19日办理工商注销程序
c、江苏邺栖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江苏邺栖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经营地 南京市六合区中山科技园科创大道9号A6栋4063�室

注册资本 1, 0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陈金国

成立日期 2016-02-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16MA1MF3308E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经营（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煤炭批发；化学试剂、化工产品、机械设备、
电器产品、仪器仪表、钢材、建材、针纺织品、矿产品、管材、金属材料、通讯器材、消防器材、
五金制品、办公自动化设备、劳保用品、办公用品、日用百货、电缆桥架及母线销售；投资
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职业技能培训；文化艺术培训；企业管理培训（不含国家统一认
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货物配载；房屋租赁；汽车租赁；废旧物资回收；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陈金国（70.00%）、陶长友（30.00%）

d、宁波耀辰石化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宁波耀辰石化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经营地 镇海区招宝山街道平海路1188号

注册资本 1, 28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林耀

成立日期 2015-06-1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1316974522L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票据贸易(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化工原料及产品、润滑油、闪点在61�摄氏度
以上的工业燃料油、石油制品、塑料原料及制品、橡胶原料及制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
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五金、交电、日用品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技术的进出
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李成红（80.00%）、李林耀（20.00%）

e、上海三凯进出口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上海三凯进出口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经营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南路2240号207室

注册资本 5, 0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何国光

成立日期 1996-01-0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5630604722F

经营范围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规定的专营进出口商品和国家禁止进出
口等特殊商品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开展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钟表、
食用农产品、化妆品的销售，代理汽车销售业务，食品流通，医疗器械经营。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海市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限公司（100.00%）

B、三甲胺主要供应商
报告期内，公司三甲胺主要供应商为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海昌化工有限公司和安徽好德

精细化工厂（普通合伙），上述供应商具体情况如下：
a、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经营地 浙江省江山市景星东路38号

注册资本 137, 563.9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邵文年

成立日期 1998-11-2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109591285

经营范围

公路工程、市政工程、城市轨道工程、铁路工程、港航工程、机场工程的技术研发与推广、
投资、勘察、设计咨询、施工、养护、技术服务，地下工程的设计、施工、养护及咨询，危险化
学品的生产（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化工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压力容器的设
计，化工及机械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安装、技术服务，火力发电，对外供热，经营进出
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规模 2019年销售收入为288.97亿元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061），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国资委

b、衢州市海昌化工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衢州市海昌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经营地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衢化街道学院路399号703-2室

注册资本 3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吕连梅

成立日期 2008-12-1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802683126437E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经营（不带储存）（具体品名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建筑材料、金
属材料、橡胶制品、塑料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
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吕连梅90% 、熊海10.00%

c、安徽好德精细化工厂（普通合伙）
公司名称 安徽好德精细化工厂（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经营地 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海沃世贸商城一号楼21层

注册资本 /

执行事务合伙人 曹亚德

成立日期 1996-05-0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400610380290D

经营范围 化工产品的批发（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营，有效期至2020�年6�月14�日止），自营
和代理上述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家专项规定的除外）。

股权结构 曹亚德（75.00%）、曹亚利（25.00%）

C、包装桶主要供应商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包装桶供应商为舒驰容器（上海）有限公司，其具体情况如下：
a、舒驰容器（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舒驰容器（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经营地 上海市化学工业区普工路100号

注册资本 16, 066.832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Udo�Schütz

成立日期 2003-08-07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52460843M

经营范围

建立资源再生及综合利用技术系统，回收处理国内废旧塑料容器，并利用上述废旧塑料
再生原料。 开发、设计和生产原料为塑料、金属和塑钢的容器及其配件，销售自产产品；从
事上述产品同类及相关商品（特定商品除外）的批发、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
相关技术咨询和售前售后服务（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舒驰有限两合公司（100%）

②发行人与主要供应商之间的采购模式、结算方式、付款方式、合作年限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主要原材料供应商之间的采购模式、结算方式、付款方式、合作年限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模式 结算方式/付款
方式 合作年限

1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垦利分公司 碳酸二甲酯 月度招标，签订合同订单，按订单

供货，格林达验收后完成交货
发票到 90 天结
算、电汇或承兑 2013年-至今

2 江苏邺栖化工有限公司 碳酸二甲酯 月度招标，签订合同订单，按订单
供货，格林达验收后完成交货

发票到 60 天结
算、电汇 2018年-至今

3 泰州灵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碳酸二甲酯 月度招标，签订合同订单，按订单

供货，格林达验收后完成交货
发票到 60 天结
算、电汇或承兑 2013-2019年

4 宁波耀辰石化有限公司 碳酸二甲酯 月度招标，签订合同订单，按订单
供货，格林达验收后完成交货

发票到 60 天结
算、电汇 2019年-至今

5 上海三凯进出口有限公司 碳酸二甲酯 月度招标，签订合同订单，按订单
供货，格林达验收后完成交货

发票到 60 天结
算、电汇 2019年-至今

6 衢州市海昌化工有限公司 三甲胺 月度招标，签订合同订单，按订单
供货，格林达验收后完成交货

发票到 60 天结
算、电汇或承兑 2014年-至今

7 安徽好德精细化工厂 （普
通合伙） 三甲胺 月度招标，签订合同订单，按订单

供货，格林达验收后完成交货
发票到 60 天结
算、电汇或承兑 2010年-至今

8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注

三甲胺 月度招标，签订合同订单，按订单
供货，格林达验收后完成交货 款到发货、电汇 2002年-至今

9 舒驰容器（上海）有限公
司 包装桶 年度招标及框架协议， 根据格林

达订单发货，待验收完成后交货
发票到 60 天结
算、电汇或承兑 2005年-至今

注：浙江江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发行股票收购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浙江交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③发行人向主要原材料供应商采购及变动情况
发行人与主要供应商的采购内容及对应的采购数量、金额及占比、采购金额占供应商销售比例如下：

单位：吨、个、万元

年份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数量 采购金额 占原材料采
购总额比重

占供应商
销售比重

2019
年度

1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垦利分公司 碳酸二甲酯 4, 880.62 2, 779.54 13.49% 0.60%

2 泰州灵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碳酸二甲酯 1, 241.00 691.30 3.36% 〈20%

3 江苏邺栖化工有限公司 碳酸二甲酯 3, 662.40 2, 016.81 9.79% 〈15%

4 宁波耀辰石化有限公司 碳酸二甲酯 2, 594.20 1, 384.98 6.72% 〈10%

5 上海三凯进出口有限公司 碳酸二甲酯 2, 317.66 1, 246.99 6.05% 〈5%

6 衢州市海昌化工有限公司 三甲胺 3, 445.42 2, 311.77 11.22% 〈30%

7 安徽好德精细化工厂 （普通
合伙） 三甲胺 2, 929.66 1, 972.85 9.58% 〈20%

8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甲胺 2, 751.12 1, 844.25 8.95% 0.06%

9 舒驰容器（上海）有限公司

包装桶 30, 308.00 2, 032.95 9.87%

〈5%配件及其他 - 17.95 0.09%

小计 30, 308.00 2, 050.90 9.96%

合计 - 16, 299.39 79.12% -

年份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数量 采购金额 占原材料采
购总额比重

占供应商
销售比重

2018
年度

1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垦利分公司 碳酸二甲酯 5, 775.78 3, 380.65 15.60% 0.63%

2 泰州灵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碳酸二甲酯 8, 535.70 5, 169.48 23.86% 〈10%

3 江苏邺栖化工有限公司 碳酸二甲酯 118.42 97.80 0.45% 〈5%

4 宁波耀辰石化有限公司 碳酸二甲酯 - - - -

5 上海三凯进出口有限公司 碳酸二甲酯 - - - -

6 衢州市海昌化工有限公司 三甲胺 3, 170.94 2, 420.15 11.17% 〈30%

7 安徽好德精细化工厂 （普通
合伙） 三甲胺 2, 466.40 1, 836.74 8.48% 〈20%

8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甲胺 3, 015.90 2, 009.13 9.27% 0.08%

9 舒驰容器（上海）有限公司

包装桶 32, 709.00 2, 253.84 10.40%

〈5%配件及其他 - 18.67 0.09%

小计 32, 709.00 2, 272.50 10.49%

合计 - 17, 186.46 79.32% -

年份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采购数量 采购金额 占原材料采
购总额比重

占供应商
销售比重

2017
年度

1 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垦利分公司 碳酸二甲酯 4, 910.46 2, 484.73 16.18% 0.52%

2 泰州灵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碳酸二甲酯 5, 868.00 2, 964.45 19.30% 〈10%

3 江苏邺栖化工有限公司 碳酸二甲酯 - - - -

4 宁波耀辰石化有限公司 碳酸二甲酯 - - - -

5 上海三凯进出口有限公司 碳酸二甲酯 - - - -

6 衢州市海昌化工有限公司 三甲胺 2, 027.84 1, 333.75 8.68% 〈25%

7 安徽好德精细化工厂 （普通
合伙） 三甲胺 2, 322.60 1, 489.47 9.70% 〈20%

8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甲胺 2, 046.10 1, 264.45 8.23% 0.06%

9 舒驰容器（上海）有限公司

包装桶 26, 461.00 1, 765.54 11.50%

〈5%配件及其他 - 10.53 0.07%

小计 26, 461.00 1, 776.06 11.56%

合计 - 11, 312.91 73.66% -

注：上述供应商中已上市企业公司采购占其销售比重系根据公司采购除以供应商销售额而来，未上市供
应商公司采购占其销售比重系根据访谈结果列示。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主要供应商的资金流转均系发行人直接通过公对公账户支付给对应供应商，不存在
第三方代付、代收货款的情况。

A、碳酸二甲酯供应商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碳酸二甲酯主要供应商为山东石大胜华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垦利分公司和泰州灵谷

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017年-2018年，随着发行人销售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公司向上述两家客户采购的碳酸二
甲酯数量和金额亦呈上升趋势，金额增长略高于数量增长主要由碳酸二甲酯单价上涨导致。 2018年泰州市姜
堰化肥有限责任公司（泰州灵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母公司，主要生产碳酸二甲脂、丙二醇等化工产品）厂区搬
迁，产能受到影响，故2019年公司向其采购的碳酸二甲酯数量金额大幅下降。

由于泰州灵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持续供应碳酸二甲酯存在不确定性， 发行人于2018年底、2019年初引进
江苏邺栖化工有限公司、宁波耀辰石化有限公司和上海三凯进出口有限公司等碳酸二甲酯供应商。 随着2019
年下半年公司停止向泰州灵谷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采购，公司向上述新供应商采购碳酸二甲酯的数量和金额进
一步增加。

B、三甲胺供应商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三甲胺主要供应商为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海昌化工有限公司和安徽好

德精细化工厂（普通合伙）。 公司与上述三家三甲胺供应商合作关系稳定，随着公司销售生产规模扩大，公司
向上述三家三甲胺供应商采购数量、金额亦呈上升趋势。 公司向每家供应商采购的具体数量、金额主要根据各
家供应商供应能力、招标报价情况确定。

C、包装桶供应商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包装桶供应商主要供应商为舒驰容器（上海）有限公司。 公司向舒驰容器（上海）有限公

司采购包装桶的数量与公司生产销售需求相适应，采购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 公司向其采购金额占原材料采
购额比重略有降低的主要原因系碳酸二甲酯、三甲胺等基础原材料价格上涨，采购金额占比提升，从而包装桶
采购金额占比相对降低。

（3）主要OEM产品供应商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主要OEM产品供应商采购金额分别为2, 010.79万元、3, 040.34万元和4, 498.55万元，

占OEM产品整体采购额比重分别为90.22% 、93.24%和96.57% ，报告期主要OEM产品供应商采购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供应商名称 采购内容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采购金额 占比 采购金额 占比 采购金额 占比

宣城亨泰电子化学材料
有限公司

氢氟酸、BOE蚀刻
液、BHF蚀刻液 2, 124.08 45.60% 1, 723.33 52.85% 649.02 29.12%

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
司

氢氟酸、BOE蚀刻
液、BHF蚀刻液 1, 550.38 33.28% 478.45 14.67% 716.61 32.15%

深圳慧泓商贸有限公司 N-甲基吡咯烷酮 480.61 10.32% 350.61 10.75% 219.06 9.83%

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 N-甲基吡咯烷酮 197.72 4.24% 115.71 3.55% 57.86 2.60%

江苏达诺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清洗液 145.77 3.13% 372.23 11.42% 368.23 16.52%

合计 4, 498.55 96.57% 3, 040.34 93.24% 2, 010.79 90.22%

注：占比=采购金额/OEM产品采购总额；
注：深圳慧泓商贸有限公司N-甲基吡咯烷酮产品供应商系山东长信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与上述主要OEM产品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OEM产品供应商基本保持稳定，均有较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便于公司对于OEM产品的

管控。
报告期内，发行人OEM产品主要供应商基本情况如下：
①宣城亨泰电子化学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宣城亨泰电子化学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经济开发区北区麒麟大道东侧

注册资本 8, 500.48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吴永刚

成立日期 2010-05-2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8005545993263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电子级高科技化学品氢氟酸系列产品【氢氟酸(电子级、液态)6000�吨/年、氢氟酸(工业
级，液态）2750吨/年】；高纯液体电子级化学品【即：氟化氢、硫酸、氢氧化钾、硝酸70% 、磷酸、
盐酸、醋酸、氟化铵、氢氧化铵、硝化酸混合物、显影液】的批发、进出口；危化品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易制毒化学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杭州东旺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100.00%）

②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衢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念化路8号

注册资本 15, 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 贺辉龙

成立日期 2003-06-0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800751164452D

经营范围

电子级氟化铵、缓冲氧化蚀刻液（BOE）、电子级氢氟酸、电子级硝酸、电子级硫酸、电子级盐酸
生产（凭有效《安全生产许可证》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带储存经营）（具体品名详见《危险
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制毒化学
品）、塑料容器销售；货物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中巨芯科技有限公司（100%）

③深圳慧泓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慧泓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彩福大厦A座鸿福阁22M

注册资本 50万元

法定代表人 马菁菁

成立日期 2014-11-13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19523858P

经营范围

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配件、橡塑制品、五金制品、金属材料、电子产品、建筑
防水材料、包装材料、酒店用品、环保设备、日用百货、服装鞋帽、工艺品、体育用品、家居护理用
品的销售；经营电子商务；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马菁菁（100%）

深圳慧泓商贸有限公司销售给公司的N-甲基吡咯烷酮产品主要由山东长信化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该企业成立于2009年6月6日，法定代表人为董婵娟，注册资本6, 600.00万元，注册地为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东
环路1689号，控股股东为山东信敏惠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1, 4丁二醇、γ-丁内酯、N-甲基吡咯
烷酮、N-乙基吡咯烷酮、2-吡咯烷酮、聚维酮、聚乙烯基吡咯烷酮产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 碳纳米管、石墨烯、
碳纳米管浆料、石墨烯浆料*生产、销售; 经营N-甲基吡咯烷酮产品的回收与加工; 水蒸气的生产与销售; 环己
胺2万吨/年,二环己胺1万吨/年,氢气4680吨/年(安全生产许可证, 编号: (鲁)WH安许证字{2019}140223号, 有
效期以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准);以自有资金对化工业及房地产业的投资;化工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
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要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发行人选择通过深圳慧泓与长信化学合作主要系考虑价格、账期等因素后的最优商业选择。 N-甲基吡咯
烷酮产品非公司主营产品，整体需求量不大，若直接与生产厂商合作则在价格、账期等方面不具备优势。 深圳
慧泓系长信化学的主要代理商，相较于发行人，深圳慧泓与长信化学有较强的议价能力且有一定账期，即选择
这种合作模式可实现价格、账期的最优化。

④江苏达诺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江苏达诺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熟经济开发区氟化学工业园

注册资本 3, 101.675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张文巨

成立日期 2004-07-05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7628018084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电子用高科技化学品（按《安全生产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销售自产产品；在审批
机关批准范围内从事化工产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涉及许可证的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所列范围经营）（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商品的，按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新三板挂牌企业（833189），大股东为CAO�CHUAN�XING（24.91%）

⑤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浙江联盛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临海市临海头门港新区东海第三大道9号

注册资本 8, 1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牟建宇

成立日期 2007-10-19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826683250245

经营范围

年产：香蕉水（甲苯、乙酸乙酯、乙醇混合液），环丙甲酮，年副产：四氢呋喃，氢气，乙醇，甲醇，2-
甲基-4, 5-二氢呋喃；年回收：甲苯、乙酸乙酯（以上项目均凭有效许可证经营）；N-甲基吡咯
烷酮（该项目及以下项目不属于危险化学品）、γ-丁内酯、α-乙酰基-γ-丁内酯、1, 6-己二
醇、磷酸三钠十二水、前沸（α-乙酰基-γ-丁内酯前沸）、高沸（α-乙酰基-γ-丁内酯高沸）
制造；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新三板挂牌企业（839063），控股股东为联盛化学集团有限公司（70.37%）

（五）行业竞争情况
1、行业竞争格局
（1）湿电子化学品竞争格局
①国际竞争格局
世界湿电子化学品的市场格局大致可分为三块：
欧美传统湿电子化学品企业占据约33%的市场份额，代表企业有德国巴斯夫公司、美国亚什兰集团、德国

E.Merck公司、美国霍尼韦尔公司等。这些老牌化工企业拥有极强的技术优势，产品等级可达到SEMI� G4及以
上级别，与半导体制造业发展几乎保持同一步调。

第二块市场主要由日本的十家左右湿电子化学品企业所占据， 合计约占27%市场份额。 日本化工行业发
展晚于欧美，但进步非常快，其技术水平与欧美企业已达到同一水平。 目前，湿电子化学品行业主要由欧美企
业和日本企业主导，高端市场基本也由该部分企业占据。

第三块市场则是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湿电子化学品市场所占领，约占38%的市场份额。其中韩国、
台湾企业在生产技术上具有一定优势，在高端市场领域与欧美、日本企业相比也有一定的竞争力。 中国大陆湿
电子化学品企业距世界整体水平还有一定距离，近年来，包括格林达在内的湿电子化学品企业持续技术创新，
在个别领域已接近国际领先水平。

2018年世界湿电子化学品市场格局如下：

数据来源：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
②国内竞争格局
由于我国湿电子化学品行业起步较晚，技术水平与世界领先水平有一定的距离。 国内竞争水平大致可分

为两块，高端应用领域竞争与低端应用领域竞争两部分。
在低端湿电子化学品应用领域（太阳能电池、分立器件等），国内较多企业均已掌握相关生产技术，竞争

较为激烈，参与者也基本是国内的湿电子化学品生产企业。 例如太阳能领域湿电子化学品基本由国内企业供
应，内资企业在低代线面板用湿电子化学品市场中占有率超过80% 。

在高端湿电子化学应用领域，外资企业占据大部分市场。 国内具备相应技术水平的企业将直接面对外资
企业的竞争。 由于具备本土化生产、性价比高、供应稳定的优势，不少国内企业从外资企业手中抢占了部分市
场，例如发行人生产的TMAH显影液实现了替代进口。整体来看，国内企业如能在研发、生产技术上有所突破，
半导体、新型显示面板等领域具有巨大的替代进口空间。

（2）TMAH显影液竞争格局
湿电子化学品中的TMAH显影液市场竞争格局相比于湿电子化学品整体市场竞争格局略有不同，随着发

行人等国内企业实现技术突破，打破国外企业对领域的垄断地位，不仅实现替代进口，还远销韩国、日本等国
家。 TMAH显影液主要应用于显示面板和半导体领域，上述领域具体竞争情况如下：

①显示面板领域显影液竞争状况
随着下游新型显示产业由LCD向OLED显示技术升级转型，TMAH显影液需求量会进一步加大。 在显示

面板领域，得益于发行人TMAH显影液的技术突破,京东方集团、天马微电子、华星光电、中电熊猫等国内领先
的显示面板制造厂商均将发行人作为TMAH显影液主要供应商。 同时，在国际市场上，我国TMAH显影液亦
具备极强的竞争力，以发行人为代表的国内湿电子化学品生产企业已成功将TMAH显影液导入韩国LG集团，
实现该领域跨越式突破,与国际顶尖TMAH显影液生产厂商直接竞争。

②半导体领域显影液竞争状况
在半导体领域，国内显影液生产企业在产品技术水平、配方等方面与国际领先企业尚有一定差距，因而半

导体领域显影液市场主要由美国三开化学公司、 东京应化工业株式会社等国外顶尖湿电子化学品企业占据。
国内企业需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与芯片制造企业的合作研发，争取早日实现在该领域的技术突破。 格林
达“基于绿色工艺的高附加值新型专用化学品开发及产业化半导体集成电路级高纯绿色四甲基氢氧化铵显影
液专用化学品开发” 项目被列为浙江省2019年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未来公司将持续着力发展高端半导体级显
影液，力争早日实现技术突破，改变目前高端集成电路制造用湿电子化学品市场主要由国外企业主导的现状。

2、行业内的主要企业
（1）境外湿电子化学品生产企业
境外主要湿电子化学品生产企业情况如下：

地区 企业名称 发展湿电子化学品事业情况

欧美

德国巴斯夫（Ba s f） Ba s f为迅猛发展的半导体产业和平面显示器生产提供电子化学产品， 收购了德国
伊默克公司，成为电子行业的领先企业。

美 国 亚 什 兰 集 团
（A s hland） A s hland在高雄与UPC（联合石化公司）建有超纯化学品生产基地合资企业。

霍 尼 韦 尔 公 司
（Honeywel l）

Honeywel l可为全球半导体行业供应杂质在100p p t以下的高纯度湿电子化学品，
如氢氟酸、氢氧化铵、过氧化氢和盐酸等产品，材料事业部门每年创收近10亿美元。

美国ATMI公司 ATMI公司为大型化学品的生产供应商， 是目前世界知名的半导体用聚合物剥离
液生产、供应商。

美国A ir�Product s A ir�Product s主要生产制造特气、 电子化学品及其设备。 在半导体中使用的显影
液、清洗液有一定的市场地位。

德国汉高（Henkel） Henkel开发、生产的LCD清洗液、剥离液及显影液在全球的液晶面板生产企业得
到一定规模的使用。

日本

关东化学公司（Kanto） Kanto主要从事半导体用酸碱类超纯高净化学试剂的生产、研发。 在世界上有较高
的声誉。

三菱化学（Mits ubis hi） Mits ubis hi主要生产高纯湿电子化学品，如硫酸、硝酸、盐酸、草酸、双氧水、氨水。

住友化学（Sumitomo） Sumitomo业务为超净高纯化学试剂的生产、研发。 在日本及亚洲市场上此类产品
占有一定的份额。特别是在大尺寸晶圆制造中应用的湿电子化学品更具产品优势。

宇部兴产（UBE） UBE主要生产半导体、显示面板等湿电子化学品，品种较多。

Stel l a �Chemifa
公司 Stel l a �Chemifa是世界最大的高纯氢氟酸企业。

台湾

台湾东应化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生产半导体、TFT-LCD用剥离液、显影液等产品。

台湾联仕电子化学材料股
份公司 拥有3-4万吨湿电子化学品年产能，在我国半导体应用领域中有一定市场份额。

鑫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日本关东化学技术合作，近年来在显示面板的市场方面发展明显。

理盛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台日合资企业，由日本Ras a工业公司控股，主要生产高纯度磷酸，主要用途是液晶
面板蚀刻液。

韩国
东友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东友、东进两厂家主要生产显示面板加工用的湿电子化学品，在我国有一定规模的

市场份额。东进世美肯科技有限公司
（2）境内湿电子化学品生产企业
除发行人外，我国境内主要湿电子化学品生产企业情况如下：

地区 企业名称 企业情况

江苏江阴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
公司

主营业务为超净高纯试剂、 光刻胶配套试剂等湿电子化学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 主要产品为氢氟酸、剥离液等。

江苏江阴 江阴润玛电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主要从事超净高纯试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有氢氟酸、硝酸、
蚀刻液等。

江苏苏州 苏州晶瑞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

成立于2001年11月，是一家生产销售微电子业用超纯化学材料和其他精
细化工产品的合资企业，生产的主要品种包括氢氟酸、过氧化氢（双氧
水）、氨水、盐酸、硫酸、硝酸等。

浙江衢州 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公司 一家专业从事氟化学产品研究、开发、生产和经营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
产品为氢氟酸、BOE蚀刻液、氟化氨等。

河北沧州 沧州信联化工有限公司 一家生产超高纯电子化学品、医药中间体、精细化工的企业，其电子化学
品主要为TMAH显影液。

江苏无锡 无锡三开高纯化工有限公
司 是外资控股企业，主要产品为TMAH显影液等。

江苏镇江 镇江润晶高纯化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是电子级TMAH显影液、 工业级TMAH催化剂等精细化学品
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安徽合肥 合肥东进世美肯科技有限
公司

为韩国东进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主要产品有显示面板用显影液、剥离
液、蚀刻液、清洗液等。

江苏南通 东进电子材料（启东）有限
公司

为韩国东进在中国设立的子公司，主要产品为显示面板用显影液、剥离
液、蚀刻液、清洗液等。

（六）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杭州市专利试点企业，自主研发掌握多项专利技术，设有浙江省省级企业研究

院和杭州市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公司是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理事单位、电子化工新材料产业联盟常务理事
单位、中国集成电路材料和零部件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会员单位、全国半导体设备和材料标准技术委员会
电子化学品标准工作组组长单位。公司自主研发的电子级TMAH显影液制备工艺，实现了技术突破，填补国内
空白。 公司曾荣获“国家彩电产业战略转型产业化专项项目” 、“国家火炬计划产业化示范项目” 、“2015年浙
江省优秀工业产品” 、“2017年度中国显示产业链卓越贡献奖” 、“2017年度中国显示产业链协同开发奖” 、
“中国电子材料行业-电子化工材料专业十强” 等多项殊荣。

公司作为湿电子化学品国产化企业，自主创新研发的核心产品电子级四甲基氢氧化铵（TMAH显影液）
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填补国内空白。该产品不仅实现了替代进口，还外销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 在显示面
板应用领域中，该产品得到众多知名客户的认可，成功导入京东方集团、韩国LG集团、华星光电、天马微电子、
中电熊猫等国内外大型面板企业。

在TMAH显影液的基础上，公司积极开发其他配套产品，并已取得良好的成绩。 公司相继开发、掌握铝蚀
刻液、铜蚀刻液、清洗液、稀释液等新产品技术，且部分产品已量产，并向下游客户配套供应。

1、发行人整体行业市场占有率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湿电子化学品市场占有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吨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我国湿电子化学品需求量 118.31 90.51 71.58

发行人湿电子化学品国内销量 4.09 3.83 3.05

湿电子化学品国内市场占有率 3.46% 4.23% 4.26%

注：上述销量仅为发行人国内销量包括TMAH显影液和CF显影液的销量，未包含出口数据。 我国湿电子
化学品需求量取自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2019版湿电子化学品行业市场调研报告》。

2、发行人显影液市场占有率情况
公司创新研发的核心产品TMAH显影液突破国外技术垄断，不仅实现替代进口，还实现了出口。公司显影

液国内市场占有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吨

项目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我国显影液需求量 / 7.50 6.01

发行人显影液国内销量 3.52 3.30 2.59

显影液国内市场占有率 / 43.95% 43.10%

发行人显影液国外销量 2.37 2.62 2.04

注：我国显影液需求量取自中国电子材料行业协会《2019版湿电子化学品行业市场调研报告》。 发行人显
影液国内销量包括TMAH显影液和CF显影液的销量。 2019年度我国显影液需求量尚无完整数据。

五、主要资产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公司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等，目前使用状况良好。 截至报告期期末，公司固定资

产价值及财务成新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原值 累计折旧 资产净值 财务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9, 721.36 1, 262.06 8, 459.30 87.02%

机器设备 21, 681.10 12, 336.76 9, 344.34 43.10%

运输工具 222.17 190.28 31.89 14.35%

电子设备及其他 448.66 355.19 93.46 20.83%

合 计 32, 073.28 14, 144.29 17, 928.99 55.90%

1、主要生产设备
截至报告期期末，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主要生产设备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台/套） 设备原值 净值 成新率 所有人

1 电解系统设备 6 3, 645.67 901.12 24.72% 发行人

2 储罐 49 3, 230.14 1, 692.28 52.39% 发行人

3 液体罐式集装箱 9 1, 472.47 427.65 29.04% 发行人

4 整流系统设备 - 1, 021.42 192.42 18.84% 发行人

5 分析检测设备 22 1, 016.00 237.58 23.38% 发行人

6 管道系统设备 - 1, 118.02 431.89 38.63% 发行人

7 传热系统设备 - 883.66 394.27 44.62% 发行人

8 高纯水设备 2 879.94 496.40 56.41% 发行人

9 仪表控制系统 - 1, 011.77 659.51 65.18% 发行人

10 传动系统设备 - 492.73 210.68 42.76% 发行人

11 储罐 5 1, 163.33 823.91 70.82% 合肥格林达

12 混配系统设备 4 392.80 279.27 71.10% 合肥格林达

13 仪表控制系统 - 292.39 206.59 70.66% 合肥格林达

14 传动系统设备 - 219.33 149.24 68.04% 合肥格林达

15 分析检测设备 - 206.94 56.22 27.17% 合肥格林达

16 高纯水系统 11 180.91 115.03 63.58% 合肥格林达

17 管道系统设备 - 180.84 122.31 67.64% 合肥格林达

注：公司管道系统设备、整流系统设备、仪表控制系统、传动系统设备、传热系统设备等不易量化，故未披
露具体数量。

2、房屋建筑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共拥有房屋及建筑物10处， 建筑面积合计为24,

344.92平方米，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产权人 房产权证号 房屋座落 用途 面积㎡ 取得

方式
他项
权利

1 发行人 浙（2018）杭州（大江东）不
动产权第0013907号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红十五
路9936-1号等

办公楼 1, 818.00 受让 -

厂房 2, 256.37 受让 -

厂房 774.26 受让 -

厂房 1, 989.60 受让 -

仓库 2, 122.00 受让 -

仓库 2, 356.22 自建 -

2 合肥格林达 皖（2018）合肥市不动产权第
10000095号 合肥新站区泗水路1826号 办公楼 2, 306.57 自建 -

3 合肥格林达 皖（2018）合肥市不动产权第
0029542号 合肥新站区泗水路1826号 厂房 5, 144.32 自建 -

4 合肥格林达 皖（2018）合肥市不动产权第
0029547号 合肥新站区泗水路1826号 厂房 674.15 自建 -

5 合肥格林达 皖（2018）合肥市不动产权第
0029548号 合肥新站区泗水路1826号 厂房 4, 903.43 自建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年产7万吨新型显示材料电子化学品扩产项目” 已完成前期土建工
程，2019年6月公司已将上述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相关权证尚在办理之中。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产权人 不动产权证号 房屋座落 用途 面积㎡注 取得方式 他项权利

1 发行人 尚在办理中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红十五
路9936-1号等

厂房 3, 633.00 自建 -

厂房 3, 500.00 自建 -

仓库 734.00 自建 -

仓库 1, 987.00 自建 -

仓库 2, 164.00 自建 -

注：实际面积以公司办理完成的相关权证载明的面积为准。
（二）主要无形资产
公司无形资产主要包括商标、土地使用权、专利技术等。 公司的主要无形资产情况如下：
1、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共有土地使用权4宗，面积178, 408平方米。具体内容如下表

所示：
序
号 土地使用权证号 土地所有人 土地用

途
土地面积
（m2） 土地坐落 取得

方式 终止日期 他项
权利

1
浙（2018）杭州（大江

东）不动产权第
0013907号

发行人 工业 51, 953 大江东产业集聚区
红十五路9936号等 转让 2057.06 -

2 合新站国用2012第37
号 合肥格林达 工业 40, 000 合肥市泗水路以北、

岱河路以南 出让 2062.06 -

3
蒙（2018）鄂尔多斯

市不动产权第
0003552号

鄂尔多斯格林
达 工业 39, 786.09

布尔洞北二路东北、
智能街东南、布尔洞

北三路西南
出让 2068.04 -

4 川（2019）彭山区不
动产权第0011831号 四川格林达 工业 46, 669 彭山区义和乡杨庙

村一组 出让 2069.09 -

2、注册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共拥有境内外注册商标7项，公司及子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

使用情况正常，具体情况如下表：

3、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拥有5项发明专利和15项实用新型专利，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性质 专利号 专利授予日期 专利权人

1 离子交换树脂处理四甲基碳酸铵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0810062962.4 2010.12.08 发行人

2 一种乙醇蒸汽辅助半导体/面板生产中有机
废气回收装置 发明专利 ZL�201310317812.4 2016.01.27 发行人

3 四甲基氢氧化铵显影废液再生系统和再生
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510858688.1 2018.04.20 发行人

4 一种用于ITO-Ag-ITO导电薄膜的低黏度
蚀刻液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610860875.8 2018.07.17 发行人

5 一种用于ITO导电膜的高精细蚀刻液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610860973.1 2018.09.28 发行人

6 显影液中光刻胶树脂回收再利用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320477099.5 2014.02.12 发行人

7 一种四甲基氢氧化铵回收再利用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320464008.4 2014.02.12 发行人

8 一种显影液中光刻胶树脂回收再利用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320478076.6 2014.02.12 发行人

9 半导体/面板厂有机废气净化的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320448115.8 2014.02.12 发行人

10 半导体/面板生产中有机废气回收再利用装
置 实用新型 ZL�201320448069.1 2014.02.12 发行人

11 在线循环利用剥离液有机废气的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320447931.7 2014.02.12 发行人

12 四甲基氢氧化铵回收再利用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320463994.1 2014.02.12 发行人

13 一种电子级四甲基氢氧化铵生产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320462139.9 2014.02.12 发行人

14 一种四甲基氢氧化铵提浓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320463742.9 2014.02.12 发行人

15 四甲基氢氧化铵提浓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320478080.2 2014.04.16 发行人

16 一种折叠式的双屏平板电脑 实用新型 ZL�201320668454.7 2014.05.07 发行人

17 一种直流降膜除雾器 实用新型 ZL�201320668451.3 2014.05.07 发行人

18 一种可翻转的双屏手机 实用新型 ZL�201320668452.8 2014.05.07 发行人

19 显影液在线回收循环利用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520974377.7 2016.04.27 发行人

20 超重力精馏回收剥离液中有机组分的系统 实用新型 ZL�201820818933.5 2019.02.15 发行人

4、许可资格或资质
序号 名称 发证/认证机关 证书编号 发证时间 有效期 对象

1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
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国
家税务局； 浙江省地方
税务局

GR201733002808 2017.11.13 三年 发行人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关进出口货物收发
货人报关注册登记
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
关 3316963598 2017.09.22 - 发行人

3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

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
管理委员会 02344482 2018.04.03 - 发行人

4 安全生产许可证 浙江省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

（ZJ）WH安许证字
2017-A-0984 2018.06.04 2020.08.12 发行人

5 杭州市污染物排放
许可证 杭州市生态环境局 91330100732419261

3001Q 2020.07.15 2023.07.14 发行人

6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 杭州市应急管理局 浙杭安经字（2019）

07994709 2019.06.04 2022.06.07 发行人

7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
可证

合肥市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 HWJ（2018）00116 2018.10.19 2021.10.18 合肥格林

达

8 安徽省主要污染物
排放许可证

合肥市环境保护局新站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
局

34016320160038 2016.12.20 - 合肥格林
达

（三）其他对发行人经营发生作用的资源要素
1、发行人许可他人使用自己所有资源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不存在许可他人使用自己资源的情况。
2、作为被许可方使用他人资源要素的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公司及子公司因经营、仓储、办公等需要而租赁的主要房屋建筑物情况如

下：

序
号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范围 租赁面积

（m2） 租赁期限 租金
（万元/年） 用途 是否租赁

备案

1
杭州海亮
置业有限

公司
发行人

杭州滨江区滨盛路
1508号海亮大厦20
层2003、2004、

2005房屋

657.33 2020.04.15-20
23.04.14

第一个租约年和第二
个租约年，每日每平
方米租金3元，第三个
租约年，每日每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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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 是

（四）主要产品的生产技术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来源为自主研发，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现有技术的改进。 公司主要产品生产技术所处

的阶段为批量生产阶段，主要产品的技术水平处于业内领先的水平，主要体现在成熟的制造工艺优势以及快
速响应客户需求的创新开发能力。

公司主要核心技术如下：

序号 技术名称 技术特点及简介 技术
来源 对应专利 对应产品

1
电子级四甲基氢
氧化铵及其生产
技术

采用自主研发的四甲基氢氧化铵合成及电解工艺技
术，以碳酸二甲脂和三甲胺为原料路线进行生产。 主
要技术创新体现在纯化技术、 特殊电解阳极的研制、
特种离子交换膜的选用、高精度的过程浓度在线检测
控制技术、专用的界面活性剂以及绿色环保碳酸盐电
解法生产工艺技术。

自主
研发 专利技术 TMAH显影液

2
四甲基碳酸铵盐
纯化技术（中间
体纯化）

采用离子交换树脂处理四甲基碳酸铵盐，用不溶于水
和耐酸碱的树脂处理四甲基碳酸铵水溶液，通过离子
交换吸附溶液中的金属离子，使四甲基碳酸铵水溶液
中单个金属离子含量降低到p pm级，处理后的树脂经
过酸处理再生，可以循环利用。

自主
研发 专利技术 TMAH显影液

3 四甲基氢氧化铵
循环利用技术

利用一种乙醇蒸汽辅助半导体/面板生产中有机废气
回收装置回收废气；采用在线回收循环利用系统回收
废液；针对生产过程生成的废液采用四甲基氢氧化铵
提浓装置进行提浓处理，从而大幅提高资源利用率。

自主
研发 专利技术 TMAH显影液

4 彩膜显影液综合
配方开发技术

以KOH水溶液及添加剂按一定的比例混合而成，采用
特殊的试制工艺将添加剂、碱性组分、水按照一定的
顺序拼混，能够克服添加剂的耐碱性问题，形成的显影
液稳定性好。

自主
研发 专利技术 CF显影液

5 铝蚀刻液配方开
发技术

1） 采用最优配方比例， 满足CD�Bia s 、Tap er角 、
Profile等技术工艺要求；
2）有效添加剂筛选，取得了良好的切面蚀刻效果和延
长料液使用寿命， 并将蚀刻后的双边CD�Bia s控制客
户需求范围。

自主
研发 非专利技术 铝蚀刻液

6 含氟类缓冲氧化
蚀刻液配方技术

1）满足工艺过程对边缘刻蚀量、刻蚀残留量、以及刻
蚀稳定性等技术要求；
2）筛选合适的表面活性剂以降低蚀刻液表面张力，从
而达到更好的固体表面的润湿性，使蚀刻后的产品均
一稳定。

自主
研发 非专利技术

含氟类缓冲氧
化蚀刻液

（BOE蚀刻液、
BHF蚀刻液）

7 铜蚀刻液配方开
发技术

1）有效提高料液的稳定性；
2）采用含氮唑类作为螯合剂，直接降低了金属离子活
性，延长蚀刻液使用寿命。

自主
研发 非专利技术 铜蚀刻液

8 ITO蚀刻液配方
技术

1）能够满足多种不同膜厚产品的蚀刻技术要求。
2）添加剂的优化，对A l制程、Cu制程以及A l-Cu混合
制程都具有很好的抗蚀效果，提高了蚀刻精度，扩大
了适用温度范围。

自主
研发 专利技术 ITO蚀刻液

9 清洗液生产技术
技术特点在于采用特殊的过滤装置进一步纯化清洗
液，使得清洗液金属离子含量、颗粒数等符合工艺需
求。

自主
研发 非专利技术 清洗液

10 稀释液综合配方
开发技术

针对新型显示用光刻胶相配套的稀释液（Thinner）定
制开发，并结合客户需求设计一系列考评方法进行量
化，提供的稀释液产品质优价廉，同时还配套后续废
气及废液回收利用方案， 能够有效回收有机废气，有
机溶剂回收率。

自主
研发 专利技术 稀释液

11 剥离液配方技术

环保水系剥离液配方开发能够提高产品的使用寿命，
对有效添加剂的筛选能够大大改善下层金属腐蚀性。
有机系剥离液配方开发具有高剥离性能和光刻胶溶
解性能，通过添加剂筛选，有效改善下层金属腐蚀性，
尤其在水洗过程中。

自主
研发 专利技术 剥离液

12 剥离液回收技术

1）采用超重力精馏技术对废液进行回收，回收率高，
能耗低；
2） 通过精馏压力控制有机组分沸点， 分离回收有机
物。

自主
研发 专利技术 剥离液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
1、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对外投资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是电化集团。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公司外，电化集团还直接或间接控制杭州

电化新材料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以及参股日华化学（中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
他企业的基本情况详见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七、发起人、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主
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之“（五）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 。

电化集团及其控制或参股的其他企业（不包含发行人）的经营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直接持股比例 实际经营业务

1 电化集团 ／ 烧碱、次氯酸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杭州电化新材料有限公
司成立前其经营的特种PVC等生产销售业务

2 杭州大同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00.00% 工业化学品、环保检测

3 兆恒工程 100.00% 设备安装、化工生产设备的加工、维修

4 杭州羿天物流有限公司 100.00% 货物运输及代理

5 杭州电化集团助剂化工有限公
司 100.00% 纺织印染、建筑材料助剂、乳化剂的生产和销售

6 杭州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88.68% 各类化学试剂的贸易业务

7 杭州名鑫双氧水有限公司 80.00% 工业氧化用双氧水、消毒剂、食品级双氧水的生产和销售

8 杭州电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70.00% 特种PVC（聚氯乙烯）、氯醚树脂、CPVC（氯化聚氯乙烯）的
生产和销售

9 杭州电化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 60.00% 环己甲酸的生产和销售

10 日华化学（中国）有限公司 20.00% 纺织印染助剂的生产和销售

11 临江热电 15.00% 发电及为临江工业园区内企业提供蒸汽

12 杭州白浪助剂有限公司 13.77% 纺织印染、建筑材料助剂、乳化剂的生产和销售

续上表

序号 单位名称 主要产品 主要原材料 产品主要下游应用领域
（主要客户类型）

与发行人主要原材
料供应商及客户是

否存在重叠

1 电化集团 烧碱、次氯酸钠；
氢气、液氯 氯化钠 印染、化工、食品、医药、环

保行业企业基础原料 否

2 杭州大同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化学品、环保检测 各类试剂 化工、食品企业 否

3 兆恒工程 设备安装、化工生产设
备的加工、维修服务 不锈钢、碳钢 工业设备生产企业、工业

生产型企业 否

4 杭州羿天物流
有限公司

货物运输服务、货运代
理业务 柴油 物流运输 否

5
杭州电化集团
助剂化工有限
公司

建筑材料、印染用助剂、
乳化剂

脂肪醇、环氧乙
烷、异构醇

纺织、印染企业，化妆品生
产企业、建筑材料、油漆生

产企业
否

6 杭州化学试剂
有限公司

精制盐酸、丁酮、甲苯等
化学试剂贸易销售

贸易采购各类化
学试剂

医药、食品生产企业、汽车
零部件生产企业 否

7 杭州名鑫双氧
水有限公司

工业氧化用双氧水、消
毒剂、食品级双氧水

蒽醌、三莘脂、重
芳烃、氢气、氧气

化工生产企业，纺织、造
纸、环保企业以及医疗卫

生单位
否

8 杭州电化新材
料有限公司

特种PVC（聚氯乙烯）、
CPVC（氯化聚氯乙
烯）、氯醚树脂注

氯乙烯单体、醚
医疗器械、电缆、塑料管
道、装饰材料生产企业、油

墨、涂料生产企业
否

9
杭州电化精细
化学品有限公
司

环己甲酸 苯甲酸、氢气 环保油漆用光敏引发剂生
产企业 否

10 日华化学 （中
国）有限公司

纺织印染助剂、热敏感
纸

脂肪醇、聚氧乙
烯、聚乙二醇

纺织、印染企业、皮革生产
企业、热敏纸生产厂家 否

11 临江热电 热电、蒸汽 煤炭 上网供电、为临江工业园
区内企业提供蒸汽 否

12 杭州白浪助剂
有限公司

建筑材料、印染用助剂、
乳化剂

脂肪醇、EO（环氧
乙烷）、异构醇

纺织、印染企业，化妆品生
产企业、建筑材料、油漆生

产企业
否

注：该类原由电化集团经营，电化集团投资新设杭州电化新材料有限公司后，2017年起该类业务转由杭州
电化新材料有限公司经营；

本公司主要业务为高纯超净湿电子化学品的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用于显示面板、半导体及太阳能电池
等生产，主要原材料为三甲胺、碳酸二甲酯等，其下游主要客户为显示面板、半导体及太阳能电池的生产企业。

公司经营的业务较电化集团及其他对外投资企业的业务不存在相似性及替代性，具体而言：
（1）产品以及产品的具体应用领域不同
公司的产品主要为TMAH显影液等湿电子化学品，产品的应用领域主要为显示面板、半导体、太阳能电池

的生产领域；而电化集团及其他对外投资企业的产品主要为烧碱、次氯酸钠、氢气、液氯等大宗基础化学原料，
以及特种PVC、CPVC、工业及医疗用双氧水、纺织及建材行业用的化学助剂，产品主要应用于纺织、印染、化
工、食品、医药、建材、环保等生产领域。 公司与电化集团及其他对外投资企业的产品品种、特性不同，应用领域
不同，两者之间不存在替代性及直接的上下游关系，且公司的产品作为超净高纯湿电子化学品，产品的纯净
度、生产工艺、生产环境、储存、运输的等方面均不同于电化集团及其他对外投资企业。

（2）主要原材料、供应商不同
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为三甲胺、碳酸二甲酯等，而电化集团及其他对外投资的企业的主要原材料包括氯化

钠、聚乙烯单体、苯甲酸、脂肪醇、聚氧乙烯、聚乙二醇等，公司的主要原材料以及主要供应商与电化集团及其
他对外投资的企业不存在重合。

（3）销售渠道和客户不同
公司的主要客户为显示面板、半导体、太阳能电池等电子信息产品生产企业，而电化集团及其他对外投资

的企业客户主要为纺织、印染、化工、食品、医药、建材、环保等行业的企业，公司的主要客户与电化集团及其他
对外投资的企业不存在重合。 由于公司与电化集团及其他对外投资企业产品的特性及下游应用领域存在显著
差异，两者之间销售渠道相互独立，亦不存在重合。

综上，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对外投资的企业之间的不存在相似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2、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下属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黄招有、蒋慧儿等7名自然人，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详见招股意向书“第五节 发行

人基本情况” 之“七、发起人、持有发行人5%以上股份的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之“（四）实际控
制人”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除了电化集团及其对外投资企业，上述7名自然人的直接、间接对外投资
情况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 实际业务

1 大同投资 黄招有、蒋慧儿各持股50% 投资管理

2 利生投资 大同投资持股1% ，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黄招有等7名自然
人合计持股99% 投资管理

3 合生投资 大同投资持股1% ，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投资管理

4 绿元投资 合生投资持股4.62% ，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投资管理

5 绿生投资 利生投资持股27.12% ，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绿元投资持股
43.25% ；蒋慧儿持股12.52% ；徐华持股10.87% 投资管理

6 绿聚投资 利生投资持股1% ，并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投资管理

除电化集团及其对外投资企业外，公司实际控制人对外投资的企业均为投资管理公司或持股平台，无其
他的生产经营业务。 报告期初至今，上述投资管理公司或持股平台除了对电化集团及其下属企业投资外，不存
在其他对外投资。

综上，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其他对外投资的企业之间的不存在相似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3、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电化集团、实际控制人黄招有、蒋慧儿等7名自然人及持股5%以上其他股东均作出避免同业

竞争的相关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电化集团承诺
①本公司郑重声明，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从事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

业主营业务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②本公司将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持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

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经营业务构成潜在的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包
括但不限于研制、生产和销售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研制、生产和销售产品相同或相近似的任何产品以及以
任何方式为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的竞争企业提供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帮助）；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
措施，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的经营运作相
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③如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业务相竞
争；可能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业务产生竞争的，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按照如下方式退出与发行人
的竞争：A、停止与发行人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B、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发行人来经营；C、将相
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④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任何可能与发行人的经营运作构成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则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发行人，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发行人作出愿意利用该
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的，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发行人。

⑤在本公司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期间，本承诺为有效之承诺。 如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以
上承诺，与发行人产生有关同业竞争情形的，由此所得的收益归发行人。 如发行人因同业竞争情形遭受损失
的，本公司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发行人造成的损失。 发行人将有权暂扣本公
司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对应之应付而未付的现金分红，直至违反本承诺的事项消除。 如本公司未能及时赔偿发
行人因此而发生的损失或开支，发行人有权在暂扣现金分红的范围内取得该等赔偿。

（2）实际控制人承诺
①本人郑重声明，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从事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主营

业务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②本人将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持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

益）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经营业务构成潜在的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包括
但不限于研制、生产和销售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研制、生产和销售产品相同或相近似的任何产品以及以任
何方式为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的竞争企业提供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帮助）；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
施，促使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的经营运作相竞争
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③如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业务相竞争；可
能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业务产生竞争的，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按照如下方式退出与发行人的竞争：A、
停止与发行人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B、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发行人来经营；C、将相竞争的业务
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④如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任何可能与发行人的经营运作构成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则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发行人，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发行人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
机会的肯定答复的，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发行人。

⑤在本人作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期间，本承诺为有效之承诺。 如本人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以上承
诺，与发行人产生有关同业竞争情形的，由此所得的收益归发行人。 如发行人因同业竞争情形遭受损失的，本
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给发行人造成的损失。

（3）持股5%以上股东聚合投资及绿生投资承诺
①本企业郑重声明，截至本承诺函签署日，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未从事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

业主营业务构成实质竞争的业务。
②本企业将不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持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

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经营业务构成潜在的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包
括但不限于研制、生产和销售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研制、生产和销售产品相同或相近似的任何产品以及以
任何方式为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的竞争企业提供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帮助）；保证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
措施，促使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与发行人及其下属企业的经营运作相
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

③如发行人进一步拓展其业务范围， 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业务相竞
争；可能与发行人拓展后的业务产生竞争的，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按照如下方式退出与发行人
的竞争：A、停止与发行人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B、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发行人来经营；C、将相
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④如本企业及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参与任何可能与发行人的经营运作构成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则立即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发行人，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发行人作出愿意利用该
商业机会的肯定答复的，则尽力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发行人。

⑤在本企业作为发行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期间，本承诺为有效之承诺。 如本企业或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
业违反以上承诺，与发行人产生有关同业竞争情形的，由此所得的收益归发行人。 如发行人因同业竞争情形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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